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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3_95_E5_AD_A6_E5_c122_486039.htm 烦先看陈有西老师

的原文，然后看陈晓峰律师对陈有西这篇文章的评论。 《法

官法》第十七条批判 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法院正在着手修

订《法官法》。全国人大代表在关于修改该法的议案中，建

议删除法官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关于“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

，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和辩护人”的

规定。而见诸报端的最高法院的一种意见是：在当前司法状

况下，《法官法》作出如此规定，对于加强职业纪律约束，

维护司法公正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称对代表们提出的

意见，将在修改过程中研究论证。可见，最高法院仍然倾向

于保留这一条款，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一法条立法上的严重歧

视性缺陷和立法技术上的缺陷。 《法官法》是1995年2月八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7月1日起施行的。2001

年6月进行了一次修正。修正时增加的该法的第十七条第二款

中规定： “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办

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而第一款已经规定了离

任法官在两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在任何法院出庭。与此相类

，《检察官法》也规定： “检察官从人民检察院离任后，不

得担任原任职检察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

从法官、检察官管理角度出发、用工整的法言法语表达出来

的这两个“第二款”，说白了就是：对从事过法院、检察院

神圣岗位，转而从事合法执业的部分律师，不管有没有过错

，有没有违法，是不是符合三大《诉讼法》规定的回避条件



，从此打入另册，对本院案件“终身禁入”。 陈有西：中华

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委员会副主任、京衡律师事务所主

任、高级律师；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导师 文章评论

：以下评论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中国律师网的观点或

立场 陈晓峰律师： 法官法十七条，被陈老师误读了。 司法部

在新法官法颁布之后，颁布了 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

罚办法 ，这个办法，已对法官法第十七条进行了解释。 将这

一条解释为：凡是法官在任职期间经办的案件，当律师后，

终生不得代理和辩护。 当然，非法官本人经办的案件，禁办

期是二年。 这也是对检察官法的解释。 管律师的条文，并不

是不可以出现在法官法中，如电力法中就有刑法条文，但并

非是授权电力部门是刑法的实施主体。电力法中刑法条文的

实施主体，依然是公检法三家。 律师法的条文，虽然可以出

现在法官法中，但并没有将律师的主管部门增加了人民法院

。律师的主管部门还是唯一的，是司法行政机关。 当然，对

法官法中的律师法的条文的解释和实施，依然由司法部负责

，而不是法院。 关于高级律师 司法部的文件，凡是从事法律

工作满十五年的，可评为二级律师。并规定，二级律师，即

为高级律师。法律工作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教

学和法学研究人员等。 二级以下，如三级、四级，不是高级

律师。 陈有西律师： 很感谢陈晓峰律师对掘文的关注和设疑

． 您注意到的＜法官法＞十七条二款的理解，在该法刚实施

时，浙江省高级法院即请示过最高法院，答复是不是对本人

办理的案件终身回避，而是对工作过的法院终身禁入．为此

，我作为在浙江省高级法院工作过的人，执业以来没有能在

该院办过一个案件．因此，这不是误读的问题，而是现实的



问题．温州著名律师童平宇系平宇所主任，原在温州中院研

究室主任，该法出台也被禁止在温州中院办案． 法官法的解

释权不在司法部，法院不让你进门，司法部的规定是没有用

的． 正因为这个问题大家并不了解真相，所以该错误立法得

以长久存在．仔细研究法条语义，也是指＂单位回避＂，而

不是＂案件回避＂，否则全国人大这次也不用老虎修改了．

知道这一真相，我相信陈律师对此法条的理解会更有思考． 

谢谢． 陈晓峰律师： 陈老师亲自来指导，不胜感激。学生看

过先生的大部分文章，有理论，有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是中国法学界少有的文章，学生今后将继续读先生的文章

，从中吸收营养和精华。再次感谢陈老师的光临。 法官辞职

后，就不是法官了。成了律师。律师如何从事律师业务，是

否违法，由谁来评定，肯定要由司法行政。律师法的解释和

实施主体，只能是国家司法行政机关。这一点，我想陈老师

能够同意。 关于法院来管律师，这是法院越权的。虽然实践

中律师要服从。但从法理上讲，法院管律师肯定是越权的。

这和妨害诉讼行为由人民法院进行处罚有天壤之别。要是妨

害诉讼，不管任何人，法律上说，法院都可进行处罚。但关

于律师执业场所的限制，这肯定是要司法行政来决定的。 我

的意思是，法院不讲法的时候，律师是抗不住的。但并不代

表法院是正确的。 同时，我也同意陈老师关于法官法和检察

官法要由人大来修改的观点。这两部法确实在文义表述上，

足以让读者理解为是对单位回避而不是对案件回避如果不对

照司法部的相关文件。正如陈老师所言，实践中作为对单位

回避并执行的案例观客存在。修改十分必要。 陈晓峰律师: 

如果修改了，法院就更没有了要管律师的理由了。 我时常想



不通，司法部不可直接向法官发号施令。如司法部没有出台

过法官如何回避的规定。但法院曾多次出过要律师回避的规

定。司法行政也没有直接向法官下过行政命令，说这个案子

不许法官办，法官要回避。但法院直接接要求律师回避的事

例真的就存在。这是为什么，我想不通。 本来，要是法院对

律师有要求回避的情形，应当先和司法行政说，如由司法行

政向律师下命令。你法院不可以直接向律师下命令。就如司

法行政不应直接向法官下回避的命令一样。 但实践中法院真

的直接向律师下命令。 最高法院与司法部有个联合文件，要

求各自只能直接管理各自的人。如想管对方的人，可向对方

提处分建议，不可一步到位。各高级法院对上述文件也作了

实施意见下发执行。现在直接管对方人的情况少了许多。 张

开清律师： 对陈有西律师的观点，我深表赞同。我也是一名

从法院辞职而成为一名律师的，深受《法官法》第十七条之

害！ 陈有西律师： 很感谢晓峰律师和开清律师的讨论．晓峰

律师太客气了，我们都是同行，不要称老师。你的博客倒是

给了我不少启发． 《法官法》的问题，我看这次修改有望，

因为我同全国人大内司委、法工委的一些领导沟通过，几乎

一致的看法是此条立法确实不当。只是最高法院有关人士仍

然坚持一孔之见，我本来也不想再写这篇文章的。看来不讲

不明，因此在人大开会前发表了，也要感谢中国律师网和民

商裁判网。 关于法律服务所及其工作人员代理民事案件的问

题，据我所知司法部也是很重视的，两种意见也争论很大，

一种是认为要撤销的，一种是认为要提倡的。我的看法是中

国现在13亿人口12万律师，法律工作者在中国广大农村还是

有其现阶段的需求必要的。虽然 有搞乱法律服务市场问题、



办案质量问题（我碰到过好多法律工作者一审代理明显失误

的案件，有的确实基本法律要件都没有过关）。但对于大量

专业律师不愿办、没有时间办的案件，有他们的服务总比没

有要好，最起码不会让当事人完全没有规矩地直接同法官吵

架。因此，作为专业律师，现阶段恐怕还是容许他们存在并

进行补缺为好，至于一些消极因素，相信司法部也会管好的

。律师队伍中乱来的也不是没有，只是更有规范，又有明确

的管理要求而已。 陈晓峰律师： 一些著名的法学家的文章我

都有些涉猎。有的不好懂，太绕。文章也太长。感觉是有些

无物。与实践结合的少。法学应与生活实际相结合，离生活

远了，实际的义意就少了许多。不能指导实践的理论，不是

好理论。 我最早记住的法学家一是贺卫方老师。他的文章我

读以后，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二是陈有西老师的文章，读后

也有这种感觉。就是实在。 有的文章，本科生看不了。有一

定实践经验的人读不懂。那这样的文章写给谁看？ 但这样的

文章占所有文章的九成以上。 现在读者想看的，就是贺老师

、陈老师的文章。言之有物，对读者负责。不求传世，但至

少是耐读，指导实践。写得短，写得精，有思想、有思考。

学生期待老师有更多的好文章推出。 陈晓峰律师： 最近公务

员的辞职、离职后的回避规定也出来了。是三年。过了三年

，就不再受限制。这样的要求比法官、检察官的二年要高。

但绝不是终身限制。比如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县长，离职后

三年内不得在原任职的县从事商业经营行为。三年后就可以

了。省长也是如此。这就比较好，比较人性。你不能不叫他

当官，又不许他当民。得考虑离职人员的生存问题。辞职不

是错，更不是罪。相反是国家鼓励的行为。自食其力，不要



财政供养，主动把位子让给后来的人，增加就业机会。所以

辞职应继续鼓励，不是打压。更不可滥用公权力加以打压。

要是动用立法手段来打压，那就会搞出笑话来。世界不只是

中国有法官、公务员辞职。世界不只一个国家。在当今的世

界，任何人都做不到完全抛开公正，为所欲为。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